任免遷調

3-1內陞標準作業流程

	一、項目編號  EC05

	二、法令依據：公務人員陞遷法、公務人員陞遷法施行細則、本校職技人員陞遷甄審作業要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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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事室資格審核並予核分

用人單位舉行複審 ， 並將複審

結果簽會人事室

提職技人員評審委員會審議

校長就前三名圈定人選

人事室發布派令

申請者填具本校職技人員陞遷

申請表

人事室審核複審結果後 ， 由校

長核准提送職評會審議

用人單位缺額簽准遴補

送審或動態登記

三、處理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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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事室辦理校內公告


人事室資格審核並予核分


用人單位舉行複審，並將複審結果簽會人事室


送審或動態登記



